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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办社政函〔2021〕47号

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1年度高校
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期检查

和结项工作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：

根据《江苏省教育厅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

法》（以下简称《项目管理办法》）要求，省教育厅定于近期开

展 2021 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期检查和结项工作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中期检查工作

（一）检查范围

1. 2020 年立项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、一般项

目及专题项目；

2. 2019年立项且未参加或未通过 2020年中期检查的高校哲

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与重点项目。

（二）检查内容

在研项目研究进展情况、阶段性研究成果完成情况以及经费

使用情况等。

（三）检查要求

1. 重大项目与重点项目中期检查工作由省教育厅组织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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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。项目负责人对照《项目任务书》，填写《江苏高校哲学社会

科学研究项目中期检查报告书》（附件 1，以下简称《中期检查
报告书》），将课题研究成果原件及复印件报学校社科研究管理

部门审核。学校严格对照《项目任务书》进行初审，并汇总填写

《2021 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、重点项目中期检

查成果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，以下简称《重大、重点项目中期检查
成果汇总表》）。

中期检查材料包括《中期检查报告书》《项目任务书》复印

件及经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盖章确认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复印

件 1套，所有材料按序用 A4纸双面印制并装订成册。如有经省
教育厅批准的《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重要事项变更申

请表》（以下简称《变更申请表》），其复印件须一并放在《项

目任务书》之后装订。论文类成果需复印期刊封面、版权页、目

录及论文全文，报告类成果需提供完整打印稿及成果摘要、成果

被采纳/批示证明材料的复印件（加盖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公

章），著作类成果需提供原件 1份（原件不予退还）。
2. 一般项目与专题项目的中期检查工作由各高校按照本通

知有关要求自行组织开展，各高校应严格把关，确保研究进度和

质量。检查材料由学校留存备查，无需报送。

（四）其他事项

1. 已完成《项目任务书》约定研究任务的各类别项目，可

不参加中期检查，直接按结项要求申请办理结项。

2. 2020 年立项且未完成《项目任务书》约定的阶段性研究

任务的重大项目，项目负责人可提出延期参加中期检查的书面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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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，经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审核盖章后报省教育厅审定。对无

故不按期参加中期检查，或 2次参加中期检查均不合格的重大项
目与重点项目，将缓拨或停拨后续经费。

3. 往年已通过中期检查的项目，不再重复参加中期检查，
请各校仔细核查，不得重复提交中期检查材料。

二、结项验收工作

（一）验收范围

已完成《项目任务书》约定研究任务符合结项要求的各类别

项目。

（二）验收内容

是否按照《项目任务书》完成研究任务并产生最终研究成果；

主要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、应用价值及社会影响；是否存在署名

及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争议或其他学术不端行为；经费开支是否符

合相关规定等。

（三）结项要求

    1. 重大项目与重点项目的结项验收工作由省教育厅组织开
展。项目负责人对照《项目任务书》，填写《江苏高校哲学社会

科学研究项目结项报告书》（附件 4，以下简称《结项报告书》），
同时将正确标注的研究成果原件及复印件报学校社科研究管理

部门审核。学校严格对照《项目任务书》进行审核，对未按照《项

目任务书》完成既定研究任务的，一律不得报送。通过审核的成

果，在其复印件标注项目名称及批准号处加盖学校社科研究管理

部门公章予以确认，并汇总填写《2021 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

科学研究重大、重点项目结项信息汇总表》（附件 5，以下简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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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重大、重点项目结项信息汇总表》）。

结项验收材料包括《结项报告书》《项目任务书》复印件及

经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盖章确认的研究成果复印件 1套，所有

材料按序用 A4纸双面印制并装订成册。如有经省教育厅批准的
《变更申请表》，其复印件须一并放在《项目任务书》之后装订。

论文类成果需复印期刊封面、版权页、目录及论文全文，报告类

成果需提供完整打印稿及成果摘要、成果被采纳/批示证明材料

的复印件（加盖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公章），著作类成果需提

供原件 1份（原件不予退还）。

2. 一般项目与专题项目的结项验收工作由各高校按照本通
知要求自行组织开展。学校严格对照《项目任务书》进行审核，

并汇总填写《2021 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、专题
项目结项信息汇总表》（附件 6，以下简称《一般、专题项目结

项信息汇总表》）及《结项证明》（附件 7）。
最终成果为已正式发表的论文、出版的著作或被采纳/批示

的研究报告的，按《项目任务书》要求直接申请结项。结项验收

材料由学校留存备查，无需报送。最终成果为未被采纳/批示的

研究报告或未出版的书稿的，必须由依托学校组织专家鉴定结

项。鉴定专家由校内外 5名及以上具有正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组

成，校外专家不得少于三分之二。通过专家鉴定结项的项目，学

校应向教育厅提交经专家签字确认的《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

究项目成果鉴定表》复印件 1份（附件 8，以下简称《成果鉴定
表》）。

（四）其他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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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项目成果在发表或出版时需在显著位置标注项目名称及

批准号，否则验收时不予承认。对重复标注省教育厅不同项目名

称的同一研究成果，在验收时只能认定为署名排在第一位的项目

负责人的最终成果。

2. 仅由杂志社提供用稿通知的未见刊论文，一律不视为已

发表成果。

三、项目清理工作

为保证项目管理的严肃性，根据《项目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

对存在下列情形之一者将予以清理：

（一）2016 年度立项的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各类项
目，本次未按时提交结项材料或未通过本次结项验收者，一律作

撤项处理；

（二）项目负责人被举报在项目研究过程中违反科研诚信、

存在学术不端行为、经查证属实的项目；

（三）在研究经费使用中存在严重违规行为的项目；

（四）项目负责人因长期出国、工作变动或其他原因不能继

续主持研究工作的项目，由项目负责人填写《变更申请表》（附

件 9），提出自行终止项目，由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审批后集
中报送省教育厅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高校要以此次中期检查和结项工作为契机，对学校

承担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研究情况进行全面梳理，要安排专

人做好此次中期检查和结项验收工作。

（二）因管理不严格、不规范导致总体结项率低、存在违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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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项目经费、或在后期组织的专项抽查中发现一般项目和专题

项目中期检查和结项把关不严的学校，省教育厅将减少下一年度

该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申报指标。

（三）请各高校于 2021年 12月 23日至 24日期间将以下材
料报送省教育厅。

1.重大、重点项目中期检查材料及《中期检查成果汇总表》
纸质版 1套；

2.重大、重点项目结项验收材料及《重大、重点项目结项信
息汇总表》纸质版 1套；

3.《一般、专题项目结项信息汇总表》纸质版 1份、《结项
证明》纸质版 2份及通过鉴定结项的一般、专题项目《成果鉴定

表》复印件 1份。
此外，请将重大、重点项目的《中期检查报告书》《中期检

查成果汇总表》《结项报告书》《重大、重点项目结项信息汇总

表》及《一般、专题项目结项信息汇总表》的电子版发送至指定

邮箱，邮件务必注明学校名称。

联系人：李伟、陈靖远，联系电话：025-83335363、83335678；

地址：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 15号省教育厅社政处 1513-1室，
邮编：210024；电子邮箱：jytszc5678@163.com。

各独立学院由母体高校负责将本通知精神传达到具体职能

部门。

附件：1.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期检查报告书

2. 2021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、重点



—7—

项目中期检查成果汇总表

3. 2021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、专题
项目中期检查成果汇总表

4.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结项报告书
     5. 2021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、重点

项目结项信息汇总表

6. 2021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、专题  

项目结项信息汇总表    
7. 结项证明

    8.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鉴定表
    9.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重要事项变更申

请表

    

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21年 11月 24日

 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